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盈市监罚〔2017〕14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万代晴

	
	
	注册号
	

	
	单位
	名称
	

	
	
	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违法行为类型
	无照，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行政处罚内容
	  1、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活动及侵权行为；2、没收侵犯“英茂”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白砂糖共计90袋，4.5吨； 3、罚款：肆仟元整（4000.00元）。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二0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盈市监罚〔2017〕14号
    当事人：万代晴、男、汉族、身份证号码：*****************；身份证住址：**************；联系电话：***********。                                      

    经查明：当事人未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于2016年11月29日晚七时三十分左右从瑞丽老农贸批发市场内以3360元的价格购进包谷40袋，共计2吨；于2016年11月29日晚八时三十分左右从瑞丽勐卯粮油蔬菜批发市场路边以3000元的价格购进白砂糖90袋，共计4.5吨。当事人的该车白糖和包谷是准备要运到腾冲县芒棒乡上营村委会万家寨1小组76号家中销售给其嫂子（李**）经营的养殖场作为饲料喂养黄牛,于2016年11月30日在运输途经盈江县弄璋镇时被盈江县公安弄璋派出所民警现场查获并移交我局执法人员。至查获之日止，当事人共收购的白砂糖和包谷货值金额为6360元，因当事人收购白砂糖包谷属个人经营，未建立进销货台账，故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2016年12月08日，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根据《查封（扣押、封存）决定书》盈市监查决〔2016〕35号及《查封（扣押、封存）物品清单》盈市监物清〔2016〕35号依法对万代晴无照收购标识为“英茂”的白砂糖抽样，并开具了《检验（检定、鉴定）委托书》（盈市监检（鉴）委〔2016〕19号）委托德宏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检验。2016年12月25日，我局收到德宏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DJZ/SP-1005-2016），样品名称：白砂糖；型号规格：50kg/袋；样品数量：2kg；检验结果依据：GB 317-2006《白砂糖》，检验结论：根据GB 317-2006《白砂糖》检验，所检项目符合要求。2016年12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将该《检验报告》及《检验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如对该检验结果有异议，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我局或者德宏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提出书面复检，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                                                

    另查当事人车上装运的（4.5吨）“英茂”牌白砂糖外包装标示有“英茂”牌的商标，生产厂家为云南省英茂糖业有限公司景罕糖厂。为落实情况是否属实，2016年12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请云南省德宏英茂糖业有限公司景罕糖厂协助调查核实并开具了《协助查询函》盈市监协查〔2016〕06号。2016年12月15日，经云南省英茂糖业有限公司景罕糖厂核实出具了鉴定书，确认该批白砂糖不是云南省英茂糖业有限公司景罕糖厂生产的，证明了当事人收购的“英茂”牌白砂糖是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以上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2016年11月30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装运白砂糖和包谷车牌为云M47850的货车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现场笔录》1份，证实了当事人无照从事白砂糖和包谷收购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二：2016年11月30日，执法人员现场制作了《查封（扣押、封存）决定书》盈市监查决[2016]35号及《查封（扣押、封存）物品清单》盈市监物清[2016]35号，证实了执法人员扣押物品情况的事实；                                                                

    证据三：2016年11月30日，当事人提供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各1份，证实了当事人合法有效身份信息、驾驶资格及车辆合法信息的事实；                                     

    证据四：2016年11月30日，盈江县公安局弄璋派出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第1次询问，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实了当事人从事白砂糖和包谷收购经营活动无相关手续、经营数量、种类、价格及该批货物的进销货地点等事实；                                

    证据五：2016年12月01日，执法人员制作《证据提取单》2份，证实了当事人无照从事白砂糖和包谷收购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六：2016年12月01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第1次询问，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实了当事人从事白砂糖和包谷收购经营活动无相关手续、经营数量、种类、价格及该批货物的进销货地点等事实；                                                                

    证据七：2016年12月08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第2次询问，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实了当事人从事白砂糖收购经营活动无相关手续、白砂糖包装袋信息及该批货物的进销货地点等事实；                                           

    证据八：2016年12月08日，执法人员制作《监督抽查（定检）抽样现场记录》1份，证实了对白砂糖抽样的时间、名称、商标、规格型号、数量、抽样基数等事实；                                   

    证据九：2016年12月08日，执法人员制作《监督抽查抽样单》（盈市管监抽字〔2016〕第白砂糖01号）1份，证实了抽样的内容及当事人对抽样的内容无异议的事实；                                                 

    证据十：2016年12月15日，云南省德宏英茂糖业有限公司景罕糖厂出具一份《鉴定书》，证明当事人收购的“英茂”白砂糖是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证据十一：2016年12月20日，德宏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出具1份编号：№：DJZ/WH-1005-2016《检验报告》，证实了当事人运输的白砂糖是经检验合格产品的事实；                                                          

    证据十二：2016年12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检验结果告知书》盈市监检（鉴）告字〔2016〕22号，证实了当事人于何日收到《检验结果告知书》的事实；                    

    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当事人的行为已违反了《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执法人员认为：当事人在未经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核准登记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包谷收购经营活动的行为，属《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一款“下列违法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予以查处”第（二）项“无须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即可取得营业执照而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无照经营行为”规定所指的无照经营行为。                                                               

    鉴于当事人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配合调查，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且当事人无照经营的经营额为3360元的事实，对当事人的处罚幅度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四）项“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执行标准（试行）》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执行标准”第（一）项“对于无照经营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第1目“经营额五千元以下或违法所得二千元以下的，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从事无照收购包谷经营活动，处罚款:贰仟元整（2000.00元）。                                

    其无照收购销售假冒“英茂”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白砂糖的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第（三）项“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之规定。                                                     

    鉴于当事人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配合调查，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对当事人销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处罚幅度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三）项“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侵犯“英茂”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白砂糖共计90袋，4.5吨；处罚款：贰仟元整(200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对于无照经营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无照经营行为规模较大、社会危害严重的，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无照经营行为危害人体健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的，没收专门用于从事无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商品）等财物，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九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无照经营行为进行查处取缔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第（一）项“责令停止相关经营活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有本法第五十七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第二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其作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活动及侵权行为；                                             

    2、没收侵犯“英茂”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白砂糖共计90袋，4.5吨；                                                                      

    3、罚款：肆仟元整（40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盈江支行；户名：：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账号：53050173743600000064，地址：盈江县平原镇永盛路广场对面。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德宏工商行政管理局或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6个月内向盈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                     
                                  2017年2 月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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